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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的货物管理”政务服务事项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的货物管理 

二、事项类型：行政检查 

三、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三十二条  经营保税货物的储存、加工、装配、展示、

运输、寄售业务和经营免税商店，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

经海关批准，并办理注册手续。 

     保税货物的转让、转移以及进出保税场所，应当向海关

办理有关手续，接受海关监管和查验。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

物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出口监管仓库所存货物存储期限为 6 个

月。经主管海关同意可以延期，但延期不得超过 6 个月。 

货物存储期满前，仓库经营企业应当通知发货人或者其

代理人办理货物的出境或者进口手续。 

第二十二条 存入出口监管仓库的货物不得进行实质

性加工。经主管海关同意，可以在仓库内进行品质检验、分

级分类、分拣分装、加刷唛码、刷贴标志、打膜、改换包装

等流通性增值服务。 



第二十三条 对经批准享受入仓即予退税政策的出口

监管仓库，海关在货物入仓结关后予以办理出口货物退税证

明手续。 

对不享受入仓即予退税政策的出口监管仓库，海关在货

物实际离境后办理出口货物退税证明手续。 

第二十四条 出口监管仓库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其他

保税监管场所之间的货物流转应当符合海关监管要求并按

照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货物流转涉及出口退税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存入出口监管仓库的出口货物，按照国家

规定应当提交许可证件或者缴纳出口关税的，发货人或者其

代理人应当提交许可证件或者缴纳税款。 

第二十六条 出口货物存入出口监管仓库时，发货人或

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发货人或者其代理

人除按照海关规定提交有关单证外，还应当提交仓库经营企

业填制的《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入仓清单》。 

海关对报关入仓货物的品种、数量、金额等进行审核、

核注和登记。 

经主管海关批准，对批量少、批次频繁的入仓货物，可

以办理集中报关手续。 

第二十七条 出仓货物出口时，仓库经营企业或者其代

理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海关手续。仓库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

人除按照海关规定提交有关单证外，还应当提交仓库经营企

业填制的《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出仓清单》。 



第二十八条 出口监管仓库货物转进口的，应当经海关

批准，按照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九条 对已存入出口监管仓库因质量等原因要

求更换的货物，经仓库所在地主管海关批准，可以更换货物。

被更换货物出仓前，更换货物应当先行入仓，并应当与原货

物的商品编码、品名、规格型号、数量和价值相同。 

第三十条 出口监管仓库货物，因特殊原因确需退运、

退仓，应当经海关批准，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

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保税仓储货物入库时，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

凭有关单证向海关办理货物报关入库手续，海关对报关入库

货物的品种、数量、金额进行审核，并对入库货物进行核注

登记。 

第二十条 保税仓储货物可以进行包装、分级分类、加

刷唛码、分拆、拼装等简单加工，不得进行实质性加工。 

保税仓储货物，未经海关批准，不得擅自出售、转让、

抵押、质押、留置、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第二十一条 下列保税仓储货物出库时依法免征关税和

进口环节代征税： 

1.用于在保修期限内免费维修有关外国产品并符合无代

价抵偿货物有关规定的零部件； 

2.用于国际航行船舶和航空器的油料、物料； 

3.国家规定免税的其他货物。 



第二十二条 保税仓储货物存储期限为 1 年。确有正当

理由的，经海关同意可予以延期；除特殊情况外，延期不得

超过 1 年。 

第二十三条 下列情形的保税仓储货物，经海关批准可

以办理出库手续，海关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管理和验放： 

1.运往境外的； 

2.运往境内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者调拨到其他保税仓

库继续实施保税监管的； 

3.转为加工贸易进口的； 

4.转入国内市场销售的； 

5.海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 保税仓储货物出库运往境内其他地方的，

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填写进口报关单，并随附出库单据

等相关单证向海关申报，保税仓库向海关办理出库手续并凭

海关签印放行的报关单发运货物。 

出库保税仓储货物批量少、批次频繁的，经海关批准可

以办理集中报关手续。 

第二十五条 保税仓储货物出库复运往境外的，发货人

或其代理人应当填写出口报关单，并随附出库单据等相关单

证向海关申报，保税仓库向海关办理出库手续并凭海关签印

放行的报关单发运货物。 

四、实施机构：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所在地主管海

关负责核查工作的部门 

五、法定办结时限：无 



六、承诺办结时限：无 

七、结果名称：海关填制《核查工作记录》，同时由被

核查企业代表签章。 

八、结果样本：无纸质结果样本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 

符合设定依据中列明的政策文件所述，无附加要求 

十二、申请材料： 

该事项不需公众提交申请材料 

十三、办理流程： 

（一）通知核查 

海关通知企业开展核查。 

（二）开展现场核查 

查阅复制与核查事项有关资料，现场检查货物与企业场

所，询问企业人员等。 

（三） 结束核查 

核查结束时，海关填制《核查工作记录》，同时由被核

查企业代表签章。 

十四、办理形式：窗口办理。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1 次。 

十六、通办范围：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所在地主管

海关。 

十七、预约办理：否。 



十八、网上支付：否。 

十九、物流快递：否。 

二十、办理地点： 

现场办理：货物与企业被核查场所。 

保税监管仓库、出口监管仓库所在地主管海关（详见下

表），具体地址可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http://xiamen.customs.gov.cn/xiamen_customs/491106/491119/

491107/2611356/index.html。 

主管海关 保税监管仓库、出口监管仓库所在地 

高崎海关 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除东渡口岸、厦门

航空城外） 

海沧海关 厦门市海沧区 

集同海关 厦门市集美区、同安区 

东渡海关 厦门市东渡口岸 

翔安海关 厦门市翔安区 

厦门机场海关 厦门航空城内 

泉州海关 

驻刺桐办事处 

泉州市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

南安市、惠安县、安溪县、永春县、德化县 

泉州海关 

驻晋江办事处 

泉州市晋江市 

泉州海关 

驻石狮办事处 

泉州石狮市 

漳州海关 漳州市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市、长泰县、

南靖县、平和县、华安县 

http://xiamen.customs.gov.cn/xiamen_customs/491106/491119/491107/2611356/index.html
http://xiamen.customs.gov.cn/xiamen_customs/491106/491119/491107/2611356/index.html


东山海关 漳州市云霄县（含常山华侨经济开发区）、

诏安县、东山县 

古雷海关 漳州市漳浦县、古雷开发区 

龙岩海关 龙岩市新罗区、永定区、长汀县、上杭县、

武平县、连城县、漳平市 

二十一、办理时间：  

各直属海关业务现场负责核查的部门工作时间，具体时

间可通过以下网址查询：

http://xiamen.customs.gov.cn/xiamen_customs/491106/491119/

491107/2611356/index.html。 

二十二、咨询电话：厦门海关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三、监督电话：厦门海关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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